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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

（1996 年 5 月 31 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有效控制人口增

长，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育龄公民：

（一）户籍不在本省，拟在本省居住一个月以上的；

（二）户籍在本省，拟在本省其他城市或乡（镇）居住一个月以

上的；

（三）户籍在本省，居住地不在本省的。

第三条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由现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人民

政府共同管理。

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辖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指

导、协调有关部门共同管理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流动人口

的计划生育管理纳入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辖区流动

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负责组织、检查、监督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流

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流动人口集中的县（ 市、区）、乡（ 镇）应配有专人负责流动人

口的计划生育工作。

第五条 公安、工商行政管理、劳动、交通、建设、乡镇企业管

理、卫生、民政等部门，应当配合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共同做好流动

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各部门制定的行政管理措施应有利于流动人

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并负责对本系统所辖单位实施监督检查。

各群众团体应协助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第六条 流动人口现居住地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履行下列职

责：

（一）进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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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检婚育节育证明；

（三）建立计划生育台帐；

（四）检查核实生育节育情况，督促落实计划生育措施，提供

避孕药具和节育技术服务；

（五）向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计划生育行政部门通报流动人

口生育情况；

（六）对辖区内违反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处罚。

第七条 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履行下列职

责：

（一）进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二）据实出具婚育节育证明；

（三）签订计划生育合同，督促落实计划生育措施；

（四）与流动人口及其现居住地联系，对流动人口生育情况进

行统计，建立台帐。

第八条 现居住地的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 居）

民委员会对辖区内的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实行综合管理。同时，

有关单位对下列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实施经常性管理：

（一）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招用的流动人口，由

用工单位管理；

（二）集贸市场中属流动人口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由

市场管理机构管理；

（三）从事各类承包经营的流动人口，由发包单位管理；

（四）在租（借）房屋和旅馆居住的流动人口，由出租（ 借）房

主和业主管理；

（五）未设居委会的住宅楼群和别墅区中的流动人口，由物业

管理部门或小区管理机构管理。

以上负有经常性管理责任的单位应与所在地人民政府签订计

划生育责任书，并接受当地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第九条 实行流动人口婚育节育证制度。

户籍在本省的流动人口外出前须向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

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申请领取《福建省流动人口婚育节育证》。

该证由省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统一印制。

第十条 流动人口抵达现居住地后，应持《 福建省流动人口

婚育节育证》或外省乡（ 镇）、街道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出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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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婚育节育证明，到现居住地乡（ 镇）、街道计划生育行政部门

接受审检。

有关部门在办理暂住证、就业证、营业执照、驾驶执照等事项

时，应当核查经审检的婚育节育证。未经审检婚育节育证的，不予

办理，并将情况通报同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

计划生育、公安、劳动等部门在审检和办理有关证件时可合署

办公，方便流动人口。

第十一条 用工单位、业主、出租房主在与流动人口签订承包

合同、租赁合同、劳动合同时，应查看经审检的婚育节育证。发现

流动人口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应及时报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

第十二条 流动人口中的已婚育龄妇女，应按计划生育要求，

定期将现居住地县（市、区）以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部门出具的避

孕节育情况证明寄回户籍所在地。

第十三条 流动人口要求生育的，须向其户籍所在地计划生

育行政部门申请领取《生育计划证》，经现居住地县（ 市、区）计划

生育行政部门审查核准后，方可生育。各级医疗单位和医务人员，

对流动人口的怀孕妇女进行孕产期检查时，应当要求其出示《 生

育计划证》。发现计划外怀孕的，应及时报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

并动员其落实计划生育措施。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按规定统一收取的流动人口管理

费，应划出一定比例用于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

第十五条 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

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对举报流动人口计划外怀孕或生育的公民，由计划生育行政

部门给予奖励。

第十六条 对流动人口中独生子女父母的奖励，由其户籍所

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规定办理。流动人口在现居

住地有用工单位的，用工单位也可予以奖励和优待。

第十七条 流动人口违反计划生育，由现居住地计划生育行

政部门依法处理。现居住地未处理的，由户籍所在地依法处理。

流动人口在一地因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已依法受到处理的，在

另一地不因同一事实再次受到处理。

第十八条 流动人口不按本规定接受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检

婚育节育证明，或提交假证明的；不落实计划生育措施的，应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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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教育仍不改正的，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处以 300 元至

500 元罚款，并督促其接受审检或落实措施。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或第十一条规定的用工单位、

业主、物业管理机构、出租（借）房屋者，当年不得授予各类先进称

号；出现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予以警告并处以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条 当事人对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不予办理婚育节育

证、征收计划外生育费或罚款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

申请复议、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作出决定的机关可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应用解释权属省计划生育行政部门。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199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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